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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丛士佺

３．４１１１％ ０．０５２７％

研发

１０

邱翰

３．３０７５％ ０．１３７７％

研发

１１

张志伟

２．８２７６％ ０．１０７８％

研发

１２

林奶养

２．７４９７％ ０．１２２１％

研发

１３

应海航

２．７０５９％ ０．０８３８％

研发

１４

邹文财

２．２９４９％ ０．０５９９％

研发

１５

董大洼

２．２９４９％ ０．０５９９％

研发

１６

王晓飞

２．２９４９％ ０．０５９９％

研发

１７

张龙

２．１７５８％ ０．１０７８％

研发

１８

边巧玲

２．１５９９％ ０．０５９９％

研发

１９

孙翔

２．０５８３％ ０．０１９２％

研发

２０

黄金才

２．０５８３％ ０．０１９２％

研发

２１

王磊

２．０５８３％ ０．０１９２％

研发

２２

石屿

２．０５８３％ ０．０１９２％

研发

２３

樊光辉

２．００２７％ ０．０６２３％

研发

２４

雷华

１．９５４７％ ０．０９５８％

研发

２５

郑军华

１．９１４３％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２６

刘晓华

１．９１４３％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２７

甄海洋

１．７０２６％ ０．０８３８％

研发

２８

王荣强

１．３３９３％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２９

朱敏

１．００８４％ ０．０４７９％

研发

３０

何江蓓

０．９３１４％ ０．０２８７％

研发

３１

闫占德

０．９２５２％ ０．０１２０％

研发

３２

郭其江

０．８５５８％ ０．０３３５％

研发

３３

李木火

０．８３０６％ ０．０２８７％

研发

３４

丁俊杰

０．７６５７％ ０．０２５６％

研发

３５

黄焓

０．７５６３％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３６

卢鸿波

０．７５６３％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３７

杨勇杰

０．７５６３％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３８

李鑫

０．７１７０％ ０．０２８７％

研发

３９

潘国洪

０．６５５１％ ０．０１９２％

研发

４０

邹鹏程

０．５７５４％ ０．０２３９％

研发

４１

邱晓杰

０．５５６４％ ０．０１２０％

研发

４２

郑新武

０．４９８７％ ０．０１６８％

研发

４３

陈智

０．４７３１％ ０．０２３９％

研发

４４

劳国伟

０．４０２７％ ０．０１３２％

研发

４５

林成春

０．１５３３％ ０．００４８％

研发

４６

陈雅莉

０．１５３３％ ０．００４８％

研发

４７

缪体毅

３．８５９４％ ０．０３５９％

销售及市场

４８

路庆春

１．５４３８％ ０．０１４４％

研发

４９

韦盛斌

１．５４３８％ ０．０１４４％

研发

５０

苗旺

１．５４３８％ ０．０１４４％

研发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４９０％

３

、

杭州虹兴

杭州虹兴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０．５９３２％

股份

，

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认缴合伙企业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 岗位类别

１

祝丽蓉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００２％

研发

２

张凌斌

４．０３７１％ ０．０２３９％

销售及市场

３

舒绍宇

１１．４６５５％ ０．０６８０％

研发

４

吴光明

１１．３０４０％ ０．０６７１％

研发

５

应贞妹

１３．７２６３％ ０．０８１４％

研发

６

高庆友

６．０５５７％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７

贾俊诚

６．０５５７％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８

鲍柯

７．５４９５％ ０．０４４８％

研发

９

刘伟光

８．０７４３％ ０．０４７９％

行政及财务

１０

陈飞

４．８４４６％ ０．０２８７％

销售及市场

１１

吕佶

２．０１８６％ ０．０１２０％

研发

１２

刘佳

２．８２６０％ ０．０１６８％

销售及市场

１３

黄毅宁

１．２１１１％ ０．００７２％

研发

１４

冯晖

４．０３７１％ ０．０２３９％

研发

１５

俞鹏锋

３．２２９７％ ０．０１９２％

研发

１６

朱燕芬

２．４２２３％ ０．０１４４％

研发

１７

李军辉

０．６０５６％ ０．００３６％

行政及财务

１８

方健

０．４０３７％ ０．００２４％

行政及财务

１９

缪体毅

１０．０９２９％ ０．０５９９％

销售及市场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９３２％

４

、

杭州虹义

杭州虹义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１．２１２７％

股份

，

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认缴合伙企业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 岗位类别

１

蒿惠美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２％

行政及财务

２

文燕

１２．４２１０％ ０．１５０６％

行政及财务

３

郁理

９．０８３７％ ０．１１０２％

研发

４

孙昊

５．４３０５％ ０．０６５９％

研发

５

陈平

７．８９８９％ ０．０９５８％

研发

６

臧炅

７．８９８９％ ０．０９５８％

研发

７

童方圆

８．８８６３％ ０．１０７８％

研发

８

马蓓

１．９７４７％ ０．０２３９％

行政及财务

９

石磊

６．９１１５％ ０．０８３８％

研发

１０

周栋青

０．９８７４％ ０．０１２０％

行政及财务

１１

韦凯

４．０４８２％ ０．０４９１％

行政及财务

１２

李黎

３．９４９４％ ０．０４７９％

行政及财务

１３

李胜霞

３．８５０７％ ０．０４６７％

行政及财务

１４

余翼丰

１．４８１０％ ０．０１８０％

行政及财务

１５

陈威

３．４５５８％ ０．０４１９％

行政及财务

１６

丁佳玲

１．５７９８％ ０．０１９２％

行政及财务

１７

苗毓虹

０．９８７４％ ０．０１２０％

研发

１８

徐法明

２．９６２１％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１９

周锋

２．９６２１％ ０．０３５９％

研发

２０

李晓路

２．１７２２％ ０．０２６３％

行政及财务

２１

谢世勇

１．９７４７％ ０．０２３９％

行政及财务

２２

苏凌婷

１．９７４７％ ０．０２３９％

行政及财务

２３

张艺

１．９７４７％ ０．０２３９％

行政及财务

２４

厉玉华

０．６９１２％ ０．００８４％

行政及财务

２５

邬静斐

０．９８７４％ ０．０１２０％

行政及财务

２６

仇慧怡

０．５９２４％ ０．００７２％

行政及财务

２７

林玮

０．４９３７％ ０．００６０％

行政及财务

２８

姚庆

０．４９３７％ ０．００６０％

行政及财务

２９

徐文霞

０．４７３９％ ０．００５７％

行政及财务

３０

阙述敏

０．１９７５％ ０．００２４％

行政及财务

３１

郑铃铃

０．１９７５％ ０．００２４％

行政及财务

３２

王青青

０．３９４９％ ０．００４８％

研发

３３

范天荣

０．３９４９％ ０．００４８％

行政及财务

３４

郑叶

０．１９７５％ ０．００２４％

行政及财务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７％

５

、

杭州虹仁

杭州虹仁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１．４６０５％

股份

，

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认缴合伙企业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 岗位类别

１

徐坚

０．８３６３％ ０．０１２２％

销售及市场

２

李鹏

８．５２６０％ ０．１２４５％

销售及市场

３

陈涛

８．８５３９％ ０．１２９３％

销售及市场

４

刘杰

８．１９８１％ ０．１１９７％

技术

５

李圣

８．３６２０％ ０．１２２１％

技术

６

李兆丰

８．１９８１％ ０．１１９７％

技术

７

李延尧

８．０３４１％ ０．１１７４％

技术

８

刘楠

５．２４６８％ ０．０７６６％

销售及市场

９

林剑

５．４１０７％ ０．０７９０％

销售及市场

１０

张恒源

１．６３９６％ ０．０２３９％

技术

１１

蔡毅

１．６３９６％ ０．０２３９％

技术

１２

孙瑜磊

１．９６７５％ ０．０２８７％

销售及市场

１３

陈燕虹

４．４２７％ ０．０６４７％

技术

１４

严君达

１．１４７７％ ０．０１６８％

技术

１５

王明

１．２２９７％ ０．０１８０％

技术

１６

刘凤军

１．３４４５％ ０．０１９７％

技术

１７

周维

３．４１０４％ ０．０４９８％

销售及市场

１８

陈敏丽

０．９８３８％ ０．０１４４％

销售及市场

１９

刘任峰

３．３６１２％ ０．０４９１％

销售及市场

２０

蒋凌峰

３．３６１２％ ０．０４９１％

销售及市场

２１

徐雁加

１．１４７７％ ０．０１６８％

销售及市场

２２

钟霏

２．２９５５％ ０．０３３５％

销售及市场

２３

王亚平

３．２７９２％ ０．０４７９％

销售及市场

２４

曾山

３．２７９２％ ０．０４７９％

销售及市场

２５

周叶

０．８６９０％ ０．０１２７％

销售及市场

２６

邵俊

０．６５５８％ ０．００９６％

销售及市场

２７

温鹏

１．６３９６％ ０．０２３９％

技术

２８

霍正宏

０．３２７９％ ０．００４８％

销售及市场

２９

江鑫

０．３２７９％ ０．００４８％

销售及市场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６０５％

６

、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４．１２０８％

股份

，

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权比例

岗位类别

１ Ｈｕｉ Ｄｅｎｇ

（

邓晖

）

８．１９３９％ ０．３３７７％

行政及财务

２ ＢＩ

，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 ５０．５５７９％ ２．０８３４％

销售及市场

３ ＪＩＮ

，

ＸＩＡＯＹＡＮ １１．３９０１％ ０．４６９４％

行政及财务

４ ＬＩＡＯ

，

ＭＩＮ－ＴＵＮ

廖銘墩

７．６１２７％ ０．３１３７％

销售及市场

５ ＬＩＮ

，

ＣＨＵＮＧ

–

ＰＩＮＧ

林宗平

６．１３０９％ ０．２５２６％

销售及市场

６ ＬＩＮ

，

ＣＨＵＮＧ

–

ＹＡＮＧ

林崇仰

５．８１１３％ ０．２３９５％

研发

７ ＣＨＯＵ

，

ＷＥＩ

–

ＣＨＵＮ

周韋君

３．５７３９％ ０．１４７３％

销售及市场

８ Ｏ Ｈｙｅｏｎｇ Ｋｗｏｎ ２．２６６４％ ０．０９３４％

外部咨询服务人员

９ ＬＡＩ

，

ＹＥＮ

–

ＷＥＮ

賴彥文

１．１０４１％ ０．０４５５％

销售及市场

１０ 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

，

Ｎａｏｔａｋｅ １．０４６０％ ０．０４３１％

研发

１１ ＨＵＡＮＧ

，

ＪＥＦＦ － ＳＨＥＮＧ ＫＵＯ ０．９１８２％ ０．０３７８％

销售及市场

１２ ＣＨＥＮ

，

ＦＥＮＧ ０．４０６８％ ０．０１６８％

研发

１３ ＬＥＥ

，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李婷婷

０．３３７１％ ０．０１３９％

销售及市场

１４ ＴＳＥＮ

，

ＳＺＵＹＵ ０．１７４３％ ０．００７２％

行政及财务

１５ Ｓｅｕｎｇ Ｔａｅｋ Ｋｗｏｎ ０．１７４３％ ０．００７２％

外部咨询服务人员

１６ ＬＥＥ

，

ＳＵＮＧＨＯ ０．１１６２％ ０．００４８％

外部咨询服务人员

１７ ＣＨＥＮ Ｃ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

陳政陽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１９％

销售及市场

１８ ＣＨＥＮ

，

ＴＩＮＧ－ＣＨＵＮ

陳亭君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１９％

销售及市场

１９ ＨＳＩＥＨ

，

ＹＵＮ－ＹＵ

謝昀諭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１９％

销售及市场

２０ ＬＵ

，

ＣＨＩＡ－ＪＥＮ

吕佳珍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１９％

销售及市场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２０８％

（

二

）

６

个员工持股平台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

６

个员工持股平台股份锁定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

第二节 股票上

市情况

／

十三

、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中相关内容

。

六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

４

，

６００

万股

Ａ

股

，

占本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３％

，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０

，

６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后

全额行使超额配售

选择权

限售

期限

数量

（

股

）

占比 数量

（

股

）

占比 数量

（

股

）

占比

一

、

限售流通股

ＨｏｍｅＲｕ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８

，

６９８

，

８００ ３２．９７％ １１８

，

６９８

，

８００ ２９．２４％ － －

３６

个月

ＨＫ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

，

５９５

，

０２０ ５．４４％ １９

，

５９５

，

０２０ ４．８３％ － －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

，

６１８

，

８５０ ５．４５％ １９

，

６１８

，

８５０ ４．８３％ － －

１２

个月

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

（

有限合

伙

）

６５

，

３３１

，

２５０ １８．１５％ ６５

，

３３１

，

２５０ １６．０９％ － －

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６

，

５３３

，

１３０ １．８１％ ６

，

５３３

，

１３０ １．６１％ － －

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

４５０ ０．４７％ １

，

７００

，

４５０ ０．４２％ － －

西藏泰亚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１１

，

９９０ １．１１％ ４

，

０１１

，

９９０ ０．９９％ － －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攀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４

，

６９９

，

５５０ ４．０８％ １４

，

６９９

，

５５０ ３．６２％ － －

杭州虹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２５６

，

３００ ２．８５％ １０

，

２５６

，

３００ ２．５３％ － －

杭州虹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

，

１３５

，

４２０ ０．５９％ ２

，

１３５

，

４２０ ０．５３％ － －

杭州虹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４

，

３６５

，

６３０ １．２１％ ４

，

３６５

，

６３０ １．０８％ － －

杭州虹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８

，

９６２

，

９５０ ５．２７％ １８

，

９６２

，

９５０ ４．６７％ － －

杭州虹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２５７

，

８８０ １．４６％ ５

，

２５７

，

８８０ １．３０％ － －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８３４

，

８１０ ４．１２％ １４

，

８３４

，

８１０ ３．６５％ － －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３

，

８２９

，

７８０ １．０６％ ３

，

８２９

，

７８０ ０．９４％ － －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

（

深圳

）

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３

，

８２９

，

７８０ １．０６％ ３

，

８２９

，

７８０ ０．９４％ － －

湖州星涌炫月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４７％ － －

北京朗玛永安投资管理股份公司

１

，

１４８

，

９３０ ０．３２％ １

，

１４８

，

９３０ ０．２８％ － －

广州盛世聚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２

，

６８０

，

８５０ ０．７４％ ２

，

６８０

，

８５０ ０．６６％ － －

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２

，

８７２

，

３３０ ０．８０％ ２

，

８７２

，

３３０ ０．７１％ － －

台州禧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

，

４８９

，

３６０ ０．６９％ ２

，

４８９

，

３６０ ０．６１％ － －

广州盈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４７％ － －

余姚市阳明智行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３８２

，

９８０ ０．１１％ ３８２

，

９８０ ０．０９％ － －

南京蜜蜂一号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７６５

，

９６０ ０．２１％ ７６５

，

９６０ ０．１９％ － －

嘉兴骅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２

，

２９７

，

８７０ ０．６４％ ２

，

２９７

，

８７０ ０．５７％ － －

绍兴柯桥天堂硅谷远光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４７％ － －

杭州合杏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

，

５３１

，

９２０ ０．４３％ １

，

５３１

，

９２０ ０．３８％ － －

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１

，

１４８

，

９３０ ０．３２％ １

，

１４８

，

９３０ ０．２８％ － －

嘉兴君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９

，

３４４

，

３３０ ２．６０％ ９

，

３４４

，

３３０ ２．３０％ － －

苏州瑞华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

，

４２６

，

９７０ ０．６７％ ２

，

４２６

，

９７０ ０．６０％ － －

苏民无锡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３

，

０６３

，

８３０ ０．８５％ ３

，

０６３

，

８３０ ０．７５％ － －

厦门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７２３

，

３２０ ０．４８％ １

，

７２３

，

３２０ ０．４２％ － －

深圳汇智同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１

，

３４０

，

２８０ ０．３７％ １

，

３４０

，

２８０ ０．３３％ － －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４３８

，

５１０ ０．９６％ ３

，

４３８

，

５１０ ０．８５％ － －

海宁东证蓝海并购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２

，

０２２

，

４８０ ０．５６％ ２

，

０２２

，

４８０ ０．５０％ － －

杭州牵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４７％ － －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 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 －

２４

个月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 － 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 －

华泰虹软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计划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２

，

０５４

，

４７８ ０．５１％ － － １２

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２

，

２５９

，

３１７ ０．５６％ － － ６

个月

小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７

，

９９３

，

７９５ ９０．６４％ － －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３８

，

００６

，

２０５ ９．３６％ － －

无

小计

－ － ３８

，

００６

，

２０５ ９．３６％ － －

三

、

境外上市股份

（

如有

）

－ － － － － － － －

小计

－ － － － － －

合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

七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ＨｏｍｅＲｕ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虹润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１１８

，

６９８

，

８００ ２９．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６５

，

３３１

，

２５０ １６．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３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达

隆发展有限公司

）

１９

，

６１８

，

８５０ ４．８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４ ＨＫ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虹扬全球有限公司

）

１９

，

５９５

，

０２０ ４．８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５

杭州虹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８

，

９６２

，

９５０ ４．６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虹宇有限公司

）

１４

，

８３４

，

８１０ ３．６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攀越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１４

，

６９９

，

５５０ ３．６２％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８

杭州虹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２５６

，

３００ ２．５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９

上海君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嘉兴君帆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９

，

３４４

，

３３０ ２．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０

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６

，

５３３

，

１３０ １．６１％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９７

，

８７４

，

９９０ ７３．３７％ －

八

、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人员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核心员工参与公司战略

配售的议案

》，

同意公司部分核心人员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战略配

售

，

具体情况如下

：

具体名称

：

华泰虹软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以下

简称

“

华泰虹软家园

１

号

”）

设立时间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募集资金规模

：

５

，

９６３

万元

管理人

：

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

：

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的参与人均为公司的核心员工

，

无高级管理人员

，

实际支配主体非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

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所获配的股份计入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

。

参与人姓名

、

职务与比例

：

序号 姓名 职务 参与资管计划的比例 认购资管计划金额

（

万元

）

１

黄伟克 资深工程师

８．０５％ ４８０

２

周维 资深项目经理

７．５５％ ４５０

３

朱敏 产品总监

７．５５％ ４５０

４

林奶养 资深工程师

６．８８％ ４１０

５

林崇仰 市场副总裁

６．７１％ ４００

６

蒿继林 销售总监

５．８７％ ３５０

７

陈涛 市场总监

５．４２％ ３２３

８

李兆丰 技术总监

５．２０％ ３１０

９

何江蓓 资深项目经理

５．０３％ ３００

１０

劳国伟 系统工程师

３．３５％ ２００

１１

丛士佺 资深工程师

２．８５％ １７０

１２

邬静斐 人事主管

２．５２％ １５０

１３

贾俊诚 测试经理

２．５２％ １５０

１４

祝丽蓉 技术副总裁

２．５２％ １５０

１５

黄玉山 架构师

２．５２％ １５０

１６

梅丽 资深工程师

２．５２％ １５０

１７

蒋凌峰 资深项目经理

２．１８％ １３０

１８

张赵行 资深工程师

２．０１％ １２０

１９

刘晓华 系统工程师

２．０１％ １２０

２０

吴光明 工程总监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１

曾山 资深项目经理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２

林剑 市场总监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３

王亚平 资深项目经理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４

孙瑜磊 资深项目经理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５

雷华 资深工程师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６

丁俊杰 资深工程师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７

王荣强 资深工程师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８

邱翰 资深工程师

１．６８％ １００

２９

陆艳青 资深工程师

１．６８％ １００

华泰虹软家园

１

号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０５４

，

４７８

股

，

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４６６３％

。

华泰虹软家园

１

号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

月

，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九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公司联席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通过其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

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

联席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通过实际控制其的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

。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按照股票发行价

格最终认购数量分别为

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

，

认购比例分别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

；

合计认购数量为

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

，

合计认购比例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８％

。

中信建

投投资有限公司

、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２４

个

月

，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６００

万股

。

二

、

每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为

２８．８８

元

／

股

。

三

、

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面值为

１

元

／

股

。

四

、

市盈率

本次发行股票对应的市盈率为

７４．４１

倍

。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五

、

市净率

本次发行股票对应的市净率为

５．１４

倍

。 （

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

资产确定

）

六

、

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３９

元

／

股

。 （

根据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七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５．６２

元

／

股

。 （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八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２

，

８４８．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９

］

第

ＺＡ１５２２４

号

《

验资报告

》。

经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止

，

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人民币

４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实收资本

（

股本

）

为人民币

４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九

、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发行费用总额

７

，

３９２．９２

万元

其中

：

保荐

、

承销费用

５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５１８．５８

万元

审计评估及验资费用

８６４．００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８７．５０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２２２．８４

万元

注

：

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

十

、

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２５

，

４５５．０８

万元

。

十一

、

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２５０４５

户

。

十二

、

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８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

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

，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９

］

第

ＺＡ１０５９７

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

，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

合并及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９

］

第

ＺＡ５１９３３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阅报告

。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

进行了详细披露

，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

本上市公告书

不再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

市公告书签署日

，

公司经营情况稳定

，

主要产品经营模式

、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

模及采购价格

、

主要产品的生产

、

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

、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

成

、

税收政策等方面均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

公司合理预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将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６－２．８６

亿元

，

同比增长约

３８．６９％－４３．７２％

，

毛利率同比保持稳定

，

预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０．９－１．０

亿元

，

同比

增长

５．８８％－１７．６５％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

净利润

、

扣非后净利润均不

会出现同比下降的趋势

。

前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业绩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

，

不构成公司的盈

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

一

）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规定

，

公司已与联席保荐机构中信建

投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

》。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对公司

、

联席保荐机构及开户银

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

９８２１００７８８０１４８００００３３０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杭州平海支行

８１１０８０１０１１４０１７４３９８１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两家银行签订的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的主要

内容无重大差异

，

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为例

，

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

甲方

：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甲方

”）

乙方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

（

以下简称

“

乙方

”）

丙方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联席保荐机构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

联席保荐机构

） （

以下简称

“

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甲

、

乙

、

丙三方经协商

，

达成如下协议

：

１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９８２１０

０７８８０１４８００００３３０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专户余额为

７０１

，

５０２

，

５００．００

元

。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智能手机

ＡＩ

视觉解决方案能力提升项目

、

光学屏下指纹解决方案开发

及产业化项目

、

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发行费用的支付

，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

２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３

、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丙方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

现场检查

。

４

、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晨宁

、

王建

、

彭松林

、

田来可以随时到

乙方查询

、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５

、

乙方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之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

。

乙方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６

、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按照孰低

原则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之间确定

）

的

，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

／

邮

件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７

、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

、

乙方书

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８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９

、

丙方发现甲方

、

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１０

、

本协议自甲

、

乙

、

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

（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起失效

。

１１

、

本协议一式十二份

，

甲

、

乙

、

丙各方各持贰份

，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

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

其余留甲方备用

，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二

、

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

《

证券法

》《

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规定的重大事件

。

具体如下

：

一

、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二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采购和销售价格

、

采购和销售

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

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

、

负债

、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

四

、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

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

五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六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七

、

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

八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九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十

、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十一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十二

、

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

，

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

公司未召开监事会或

股东大会

。

十三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虹软科技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管理办法

（

试行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中信建投证券

、

华

泰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二

、

保荐机构相关信息

（

一

）

保荐机构的基本信息

１

、

联席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

Ｅ

座

３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４８２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１

保荐代表人

：

王晨宁

、

王建

项目协办人

：

罗文超

项目组其他成员

：

衣禹丞

、

童宇航

、

郝智伟

、

刘佳奇

、

古典

２

、

联席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晓丹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广场

Ｅ

座

２０

层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１７

传真

：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００

保荐代表人

：

彭松林

、

田来

项目协办人

：

刘骏

项目组其他成员

：

刘岩狄

、

邵熠

、

田正之

、

朱峰

三

、

为公司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王晨宁先生

，

硕士

，

保荐代表人

。

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

曾

主持和参与京沪高铁

ＩＰＯ

、

中国电建

ＩＰＯ

、

中国核电

ＩＰＯ

、

风帆股份

ＩＰＯ

、

中国卫通

ＩＰＯ

、

厦门雅迅

ＩＰＯ

、

翠微股份

ＩＰＯ

、

青岛云路

ＩＰＯ

、

青岛威奥

ＩＰＯ

、

兴源过滤

ＩＰＯ

；

中国

国航非公开发行

、

中航资本非公开发行

、

万通地产非公开发行

、

石基信息非公开发

行

；

兰花科创公司债

、

深圳机场可转债

、

中石油集团可交换债

、

中国宝武集团可交换

债

、

中国国航公司债

、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债

；

＊ＳＴ

济柴重大资产重组

（

中石油集团

金融板块整体上市

）、

中航黑豹重大资产重组

（

中航沈飞集团整体上市

）、

恒大集团

要约收购嘉凯城

、

保利地产与中航地产重组整合

、

航空动力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

王建先生

，

硕士

，

保荐代表人

。

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

，

曾主持和

参与京沪高铁

ＩＰＯ

、

兴源过滤

ＩＰＯ

、

浙江长龙

ＩＰＯ

、

江山化工非公开发行

、

＊ＳＴ

济柴

重大资产重组

（

中石油集团金融板块整体上市

）、

中航黑豹重大资产重组

（

沈飞集

团整体上市

）、

北方国际重大资产重组

、

兴源过滤重大资产重组

、

初灵信息重大资

产重组

、

中航资本非公开发行

、

北方国际非公开发行

、

恒宝股份非公开发行

、

北方

国际可转债

、

兰花科创公司债

、

康得新公司债

、

大北农公司债等项目

。

彭松林先生

，

硕士

，

保荐代表人

，

现任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

总监

。

曾主持或参与了分众传媒

、

鹏鼎控股

、

福莱特

、

润和软件

、

鸿达兴业

、

长高集

团等公司的

ＩＰＯ

、

再融资

、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

并参与多家拟上市公司改制辅导

。

田来先生

，

硕士

，

保荐代表人

，

现任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

执行总监

。

曾主持或参与了分众传媒

、

顺丰控股

、

海澜之家

、

江化微

、

传化股份

、

汉

缆股份

、

新大陆等公司的

ＩＰＯ

、

再融资

、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

并参与多家拟上市企

业改制辅导

，

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

、

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维护公司上市后股价的稳定

，

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公

司上市后

３６

个月内

，

一旦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

产的情形

，

公司

、

控股股东

ＨｏｍｅＲｕ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

ＨＫＲ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如下承诺

：

１

、

公司

、

控股股东

ＨｏｍｅＲｕ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

ＨＫＲ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

：“

将严格遵守执行

《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

》，

按照该预案的规定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 ”

２

、

公司控股股东

ＨｏｍｅＲｕ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

ＨＫＲ

承诺

：“

在发行人上市后三

年内

，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

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

，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

）

时

，

且在符合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

，

本企业承诺

：（

１

）

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上对

回购股份的议案投赞成票

，

及

（

２

）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关前提条件满足时

，

以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稳定股价

。 ”

３

、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在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

，

如发行人股票

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若因除权除息

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

的

，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

）

时

，

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相关法律

法规的条件下

，

届时本人如继续担任发行人董事职务

，

本人承诺将在发行人董事

会上对发行人回购股份的议案投赞成票

。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

１

、

启动和停止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在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

，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最近

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

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

，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

）

时

，（

以下简称

“

启动条件

”），

且公司情况同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

、

增持等股

本变动行为的规定

，

则公司及本预案载明的相关主体将启动以下部分或全部措

施稳定公司股价

。

２

、

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及顺序

股价稳定措施包括

：（

１

）

公司回购股票

；（

２

）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

３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

。

选用前述方式时应考虑

：（

４

）

不能导致

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

５

）

不能迫使控股股东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

股价稳定措施的实施顺序如下

：

（

１

）

第一选择为公司回购股票

。

但如公司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

上市条件

，

则第一选择为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

（

２

）

第二选择为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

在下列情形之一出现时将启动第

二选择

：

（

ｉ

）

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且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控股股东的要

约收购义务

；

或

（

ｉｉ

）

公司虽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未满足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

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条件

。

（

３

）

第三选择为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

启动

该选择的条件为

：

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

，

如公司股票仍未满

足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条件

，

并且有义务增持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

定上市条件或触发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要约收购义务

。

单一会计年度

，

公司需强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义务限一次

。

（

４

）

第四选择为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

，

公司及有关方可以采用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规

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稳定股价的措施

。

３

、

实施公司回购股票的程序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将在

１０

日内召开董事会

，

依法作出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

、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应公告程序

。

公司将

在董事会决议出具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

，

审议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

。

公司

股东大会对实施回购股票作出决议

，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

上通过

。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后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

、

备案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

。

在满足法定条件下依照决议通过的实施回购股票的

议案中所规定的价格区间

、

期限实施回购

。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要约方式或证券

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

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０％

。

超过上述标准的

，

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

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

公司

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

除非出现下列情形

，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

个月内回购股票

：

１．

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

２．

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

单次实施回购股票完毕或终止后

，

本次回购的公司股票应在实施完毕或终

止之日起

１０

日内注销

，

并及时办理公司减资程序

。

４

、

实施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

一

）

启动程序

１．

公司未实施股票回购计划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

，

并且在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

票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且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

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控股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的前提下

，

公司

控股股东将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或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不实施回购

股票计划的决议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

２．

公司已实施股票回购计划

公司虽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

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条件

，

公司控股股东将在公司股票回购计划

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

（

二

）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在履行相应的公告等义务后

，

控股股东将在满足法定条件下依照方案中所

规定的价格区间

、

期限实施增持

。

控股股东增持股票的金额不超过控股股东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的分红和上年

度从公司领取的薪酬

（

如适用

）

的合计值

，

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提供资金支

持

。

除非出现下列情形

，

控股股东将在增持方案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实施增持公

司股票计划

：

１．

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

２．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

３．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控股股东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控股股东未计划

实施要约收购

。

５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

，

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条件并且有义务增持

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下

，

有义务增持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将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

９０

日内增持公司股票

，

且用于增持股

票的资金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于公司取得薪酬总额

，

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具体增持股票的数量等事项将提前公告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在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情况下终止

：

１．

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

２．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

３．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

。 ”

公司未来新聘的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也将受到上述稳定公司股价预案

的约束

。

上述人员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时将提前公告具体实施方案

。

二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限售

与减持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限售与减持

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

十三

、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中的相关内容

。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其职务变更

、

离职等原因而放

弃履行上述承诺

。

三

、

关于欺诈发行的承诺

１

、

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

“（

１

）

保证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

。

（

２

）

如本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

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

，

购回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

２

、

控股股东

ＨｏｍｅＲｕ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

ＨＫＲ

承诺

控股股东

ＨｏｍｅＲｕ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

ＨＫＲ

承诺如下

：

“（

１

）

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

。

（

２

）

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

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

，

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

３

、

实际控制人承诺

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

邓晖

）

和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承诺如下

：

“（

１

）

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

。

（

２

）

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

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

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

，

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

四

、

关于信息披露责任的承诺

１

、

发行人

“

一

、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证券监管部门提交的上市申请文件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二

、

若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公

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三

、

若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认定有关

违法事实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召开董事会

、

拟定股份回购的具体方案并按法定程序召集

、

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并经相

关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

，

启动股份回购措施

；

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

的全部新股

，

回购价格将按照发行价

（

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加算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确定

，

并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程序实施

。

在实施上述

股份回购时

，

如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四

、

如果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

，

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并按证券

监督管理部门及司法机关认定的实际损失向投资者依法进行赔偿

。

若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

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

，

本公司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五

、

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

２

、

控股股东

ＨｏｍｅＲｕ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

ＨＫＲ

和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

ＨｏｍｅＲｕｎ

及其一致行动人

ＨＫＲ

和实际控制人作出以下承诺

：

“

一

、

若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

企业

／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二

、

若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本企业

／

本人或通过本企业

／

本人支配的实体将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等有权部门认定有关违法事

实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

，

依法购回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通过本企业支配的实

体已公开发售的股份和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

回购价格将按照发行价

（

若发行人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

应相应调整

）

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

，

并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程序实施

。

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

，

如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

本企业承诺将督促发行人履行股份回购事宜的决策程序

。

三

、

如果本企业

／

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承诺

，

本企业

／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

，

并按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司法机关认定的实际损失向投资者依法进行

赔偿

。

若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

／

本人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

，

本企业

／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四

、

本企业

／

本人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

３

、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一

、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证券监管

部门提交的上市申请文件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二

、

若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三

、

本人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

五

、

中介机构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１

、

发行人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承诺

“

本公司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的情形

；

若因本公司未能勤勉尽责

，

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请文件

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 ”

２

、

发行人律师承诺

“

本所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请文件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

，

无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若因本所未能勤勉尽责

，

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

请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经司法机关

生效判决认定后

，

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因本所制作

、

出具的文件所载内容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遭受的损失

。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

、

损失计算标准

、

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

责事由等

，

按照

《

证券法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

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

法释

［

２００３

］

２

号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

如相

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

，

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

本所将严格履行生效司法

文书确定的赔偿责任

，

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 ”

３

、

发行人会计师承诺

“

本所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请文件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

，

无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若因本所未能勤勉尽责

，

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

请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所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 ”

４

、

发行人验资机构承诺

“

本所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请文件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

，

无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若因本所未能勤勉尽责

，

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

请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所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 ”

５

、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承诺

“

本公司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申请文件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

，

无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若因本公司未能勤勉尽责

，

为本次发行制作

、

出具的

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

六

、

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

全体股东

、

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人员对本次发行上市作出的相关承诺

，

将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

“（

一

）

如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

项的

，

需提出新的承诺

（

相关承诺需按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

程序

）

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

１

、

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

及时

、

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

、

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

；

３

、

对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

心技术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

４

、

不得转让发行人的股份

。

因继承

、

被强制执行

、

上市公司重组

、

为履行保护

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

５

、

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并同意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６

、

如违反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

如该等

已违反的承诺仍可继续履行

，

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将继续履行该等承诺

。

（

二

）

如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

的

，

需提出新的承诺

（

相关承诺需按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

序

）

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

１

、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

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

，

尽可能地保护发行

人投资者利益

。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所作出公开承诺的内容以及

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具有合法性

、

合理性及有效性

。

经核查

，

发行人律师认为

：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签署承诺函履行了相应的决

策程序

，

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内容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

证监会

、

上交所的要求

，

相关承诺主体提出的违反承诺时可采取的约束措施合

法

，

不违反法律

、

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

（上接A69版）


